
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有設施借用申請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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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 

 

提出申請 

承辦課室 

憑核准公文 

繳納保證金 

及 

通知承辦單位 

活動結束場地復原並

辦理保證金退款事宜 

申請表分送承辦課室 

陳核 

許可發文 

結案 

憑核准公文 

繳納場地借用費 

活動結束 

場地復原 

結案 


